
2008年第 131號法律公告

《2008年按摩院 (修訂)規例》

(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《按摩院條例》(第 266章)
第 12條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)

第 29A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8年 7月 11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附表 2

《按摩院規例》(第 266章，附屬法例 A)附表 2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第 1項中，廢除 “$6,410”而代以 “$7,370”；

(b) 在第 2項中，廢除 “$2,730”而代以 “$3,000”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陳家強

2008年 5月 8日

註 釋

本規例調高根據《按摩院規例》(第 266章，附屬法例 A)須就發出牌照或將牌照續
期繳付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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